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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科技的研發是達成淨零目標的重要工具之一，然若沒有同時搭配社會、經濟
及治理等策略，整體效果亦有限[1]。由國發會發布的《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
策略》規劃以科技研發及氣候法治兩大治理基礎引領四大轉型策略及十二項關鍵
戰略；其中在氣候法制下的碳定價及綠色金融政策，即是透過經濟誘因工具的設
計導引投資、生產、消費、就業及生活等各方面的系統性調整[2]。繼企業關心的
碳費預計於明年起徵收[3]，歐盟的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 法案亦於5月正式通過
最終文本並將於今年10月起試行[4]。而蔡總統於世界地球日前夕的發言提及我國
將研議成立「碳交易平台」[5，註1]，隨後鋪天蓋地而來有關碳權概念股的新聞，
伴隨著產官學研各界憂心呼籲避免成為下一個漂綠  (Greenwashing) 標的 [註2]。

目前規劃由證交所與國發基金共同出資的「臺灣碳權交易所」預計最快將於7月成
立，主要業務將包含國內碳權交易、國際碳權買賣及碳諮詢宣導服務，前兩項尚
須待環保署完備《氣候變遷因應法》之相關子法制定後逐步建構，爰成立初期將
先以碳顧問諮詢和教育宣導服務為主[6、7、8、9]。為避免發生漂綠情形延宕淨
零期程，環保署近期亦重申企業應優先建立溫室氣體盤查能力，掌握營運的排放
熱點後落實具體的減量措施，利用碳交易抵減排放將是最後的輔助手段[10、
11]；且使用時也須依相關規範確保交易碳權之品質及抵減額度，碳權專案須遵循
可量測、可報告、可驗證 (MRV) 的科學方法，同時碳權本身還須具備外加性、保
守性、永久性，避免產生社會或環境危害及重複計算等五大準則，並經由認證的
第三方審查驗證[7、11、12]；世界銀行最新發布的《2023碳定價現況與趨勢報
告》亦提及近期為提高市場誠信也陸續發展出碳抵換標準，包括自願碳市場誠信
委員會 (ICVCM) 及自願性碳市場誠信倡議 (VCMI) 所研擬的相關規範[13]。

隨著近年愈加重視高品質碳權專案及其在地性效益，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於自
願性市場逐漸取代再生能源專案[13、14、15]；其具備的負碳潛力，同時兼顧生
態系服務及社群參與等非碳效益，讓自然解方成為應對氣候變遷、永續發展等社
會及環境挑戰下的重要工具，然因其跨域性質且相關規範尚處發展階段，各式謬
誤亦層出不窮。本期很開心邀請到臺灣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主任– 邱祈榮教
授，同時也是國際氣候發展智庫的理事長，借助他長期在自然評估的專業知識及
實務經驗為我們釋疑NbS的內涵，其在氣候調適及減緩效用及應用，又如何與
TNFD連結實際運用，以及NbS未來於國內之發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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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解方推進淨零轉型及自然正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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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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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於今 (2023) 年發布的《2023全球風險報告》指出，
人類面臨的長短期風險主要來自於自然的崩解及氣候變遷的衝擊[16]。因此，如何應對人類世
(Anthropocene)  [註3] 的三個核心挑戰：減緩和適應氣候變遷、以及保護生物多樣性，成為確保人
類社會永續生存的關鍵。面對這三項挑戰，解決方案中的核心在於共同應對這些相互依存的挑戰，
否則將會招致負面的後果和難以預料的反饋。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為例，透過互聯互通、
包容和夥伴關係的17項目標，建構社會，環境和經濟的相互依存關係，並鼓勵促進之間協同作用的
行動。儘管權衡這些目標間的協同作用很重要，但少有證據闡明實踐情形，其直接後果將是到了
2030年，許多永續發展目標不太可能實現。特別是未能穩定和適應氣候變遷 (SDG 13) 或保護生物多
樣性 (SDG 14、15)，這些問題將因被分開處理而加劇，然而現實面上，它們是深深地交織在一起，
並共用許多相同的驅動因素。

在此背景下，人類社會開始思考如何能夠同時解決三大核心挑戰，「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 (或稱
「自然解方」，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 因而受到重視。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IUCN) 將自然解
方定義為：「採取行動保護、永續地管理和恢復自然及改善生態系統，以有效和適應的方式應對社
會挑戰，同時提供人類福祉和生物多樣性的效益」[17]。其實，過去也曾推出許多方案：例如森林
復育、生態工程或生態系經營等，嘗試解決這項整合挑戰，但總是缺乏整體的考量。政府間氣候變
化專門委員會(IPCC) 於2019年出版的《氣候變遷與土地(Climate Change and Land)》特別報告
[18] 和全球調適委員會 (Global Commission on Adaptation) 的報告[19] 認可自然解方的跨域及多
重功用；同年的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UN Climate Action Summit 2019) 則決議將自然解方為九大
關鍵行動之一，表明「自然解方是實現氣候行動經濟可行的選項」，其提供超過30%的減緩
(Mitigation) 潛力，並支持可擴展的方式提高復原力 (Resilience) 和調適能力 (Adaptation)，正式將
氣候變遷的減緩與調適行動與生物多樣性保育連結在一起。

本期《氣候與金融》承襲前兩期針對自然及生物多樣性相關準則的介紹，進一步檢視近期備受重視
的自然解方 (NbS) 的發展歷程，從中掌握氣候變遷的減緩與調適行動與生物多樣性保育之間的關
聯，並探索出符合實務需求的實踐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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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解方面面觀
by 邱祈榮

何謂自然解方 (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

世界銀行 (World Bank) 於2008年首次提到自然解方[20]。隨著自然解方日漸受到各界重視，許多國
際組織也紛紛於不同的報告中提出自然解方的概念，圖1列出較具代表性的自然解方發展歷程[21]： 

圖1、關注自然解方概念的開創性著作出版時程表
資料來源：AgriFood
economic centre 



IUCN EU

共同點

基於自然的行動，以應對社會挑戰
利益相關者的積極參與
多重與共伴效益

差異點

針對自然的部分 保護、永續管理和恢復自然和改變的生態系統 發展「受自然啟動」的解決方案

多重效益/共伴效益 人類福祉和生物多樣性 永續發展的三個維度：社會、環境和經濟

解決方案的尺度 大尺度解決方案 沒有定義的解決方案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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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 在其關於《聯
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第十五屆締約方大會
(COP15) 的立場文件中，提倡使用自然解方來適
應氣候變化[22]。隨後，該組織將自然解方作為
其2013至2016年計劃的一部分[23]，並將自然
解方概念化為生態系統相關方法的總稱，例如
「 綠 色 基 礎 設 施  (Green Infrastructure) 」 ，
「 基 於 生 態 系 統 的 調 適 (Ecosystem-based
Adaptation, EbA)」和「基於生態系統的防減災
(Ecosystem-base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Eco-DRR)」[17]。2015年，歐盟研究和創新計
劃「地平線2020 (Horizon 2020)」亦開始自然
解方相關研究，更大規模的讓NbS概念進入到學
術研究及政策實踐中[24]。2018年，IPCC在其
《全球升溫1.5ºC (Global Warming of 1.5ºC)》
特別報告中提到自然解方在洪水和氣候調適的作
用[25]。同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則
發佈《世界水資源開發報告：基於自然的水資源
解決方案》[26]。2019年，「生物多樣性和生態
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 (IPBES)」提出一
項全球評估，指出自然解方即是自然可以得到保
護、恢復和永續利用，同時滿足其他全球社會的
目標[27]。2020年，IUCN出版《自然解方全球
標準 (Global Standard for NbS)》，旨在促進
不同利益關係者採用及使用自然解方概念[28]。
2021年，歐洲環境署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也接著發佈一份關於歐洲自然解方的報
告，關注氣候調適和減少災害風險的政策、知識
和實踐[29]。而自世界銀行首次提及自然解方的
概念以來，在其官方網站上亦開發許多實行自然
解方的信息和案例。

在定義方面，IUCN與歐盟 (EU) 定義則略有不
同，兩者的主要差異如下表1所示[21]，可知
兩組織間對自然解方定義的相同處為其核心內
涵：行動應回應社會挑戰、利益相關者應積極
參與及多重效益導向；差異處為目標範疇、關
注效益及方案尺度，在推動自然解方時需特別
注意。尤其在關注的效益方面，歐盟執委會明
確鎖定三大面向，IUCN則較為模糊的說明；
尺度差異方面，IUCN的定義著重於大尺度，
歐盟則沒有特別定義適用的尺度規模。未來在
規劃及執行自然解方時，可留意上述差異，以
落實欲達成的效益。

IUCN於2020年出版的自然解方全球標準中指
出 ， 自 然 解 方 主 要 用 於 解 決 七 項 社 會 挑 戰
[28]，其中六項源於Cohen-Shacham等人於
2016年發表的IUCN報告[17]，包括：水資源
安全、糧食安全、人類健康、防減災、氣候變
遷減緩和調適、及經濟與社會發展；另新增加
環境退化與生物多樣性損失 (如圖2所示)。

事 實 上 長 期 已 發 展 出 許 多 生 態 系 為 本
(Ecosystem-based) 的方法，而自然解方的概
念被提出，應是為涵蓋不同方法的一個統合名
詞，形成一個自然解方家族的概念，如下表2
所示[17]。從表2中可看出自然解方內容涵蓋
廣泛，包括復育、基礎設施及生態系經營，當
然還有為解決特定議題的方法，包括氣候變遷
的減緩、調適與緩解災害風險等。

表1、IUCN和EU對自然解方定義的異同概述

資料來源： AgriFood economic centre 



方法 內涵

生態系復育

Ecosystem restoration approaches

生態復原 Ecological restoration
生態工程 Ecological engineering
森林景觀恢復 Forest landscape restoration

生態系相關特定議題

Issue-specific ecosystem related Approaches

以生態系為基礎的調適、減緩及防減災策略

Ecosystem-based adaptation, Ecosystem-based
mitigation, & Ecosystem-base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氣候調適服務 Climate adaptation services

綠色基礎設施及自然基礎設施方法

Green infrastructure and natural infrastructure approaches

綠色基礎設施 Green infrastructure
自然基礎設施 Natural infrastructure

以生態系為基礎的管理方法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approaches

以生態系為基礎的管理方法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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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自然解方用於解決七大主要社會挑戰

表2、自然解方家族中與生態系統相關的方法

奉行自然保護規範 (和原則)；
可以單獨實施，也可與應對社會挑戰的其他解
決方案 (如技術和工程解決方案) 結合實施；
由特定地域的自然和文化背景決定，包括傳
統、地方和科學知識；
以公正和公平的方式產生社會利益，提高透明
度、促進廣泛參與；
維持生物和文化多樣性，及保護生態系統自然
發展的能力；
應用於地景尺度；
認知並解決經濟利益發展與提供生態系統服務
選項間的權衡；
與總體政策方案、措施與行動整合，以應對具
體挑戰。

為因應各種方法需求， IUCN於2016年出版的報
告[17] 提出自然解方八項核心原則如下所列，做
為推動的基本原則：

1.
2.

3.

4.

5.

6.
7.

8.

NbS應有效應對社會挑戰；
應根據尺度規模來設計NbS；
NbS應帶來生物多樣性正成長和生態系統完
整性；
NbS應具備經濟可行性；
NbS應基於包容、透明和賦權的治理過程；
NbS公平地平衡實現其主要目標和繼續提供
多種效益間的權衡；
NbS應依據實證對進行調適性管理；
NbS應具備永續性，並在適當的管轄範圍內
主流化。

IUCN於2020年出版的自然解方國際標準[28] 進
一步提出用於自然解方驗證、設計及擴大尺度的
八大參考準則及28項指標[註4]，其中八項準則
包括：

1.
2.
3.

4.
5.
6.

7.
8.

資料來源： IUCN

資料來源： I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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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解方(NbS)於氣候調適(Adaptation)之應用

2019年全球調適委員會 (Global Commission on Adaptation) 出版加速推動調適行動的報告
[19]，針對糧食安全、自然環境、水資源、城市、基礎設施、災害風險管理及財務等面向進行評
估；報告中亦指出自然解方能夠跨地景從山區 (森林與集水區)、河流與濕地、農地、城市與海
岸地區間建構氣候韌性 (Climate Resilience)，如下圖3所示：

報告中更具體指出如何在城市規劃中透過擴大樹木覆蓋、社區花園、綠屋頂及增加透水鋪面來
提高城市韌性 (Urban Resilience)，如下圖4所示：

圖3、不同的自然解方可透過跨地景實施來建構氣候韌性 資料來源： GCA

圖4、運用自然解方提高城市韌性 資料來源： 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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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解方於減緩氣候變遷主要透過自然碳匯的碳吸存 (Carbon Sequestration) 作用來移除大氣
中的二氧化碳，常以碳信用 (Carbon Credits) 專案型式做為企業抵減溫室氣體排放的交易使
用 。 於 1997 年 實 施 的 京 都 機 制 [ 註 5] 第 三 條 敘 明 可 透 過 新 造 林  (Afforestation) 、 再 造 林
(Reforestation)、及加強森林經營管理 (Forest Management) 來增加林地碳吸存的作用，並可
透過清潔發展機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進行碳交易。2015年通過的《巴黎
協定 (Paris Agreement)》第5條將「減少毀林 (Deforestation)、森林退化 (Degradation) 及加
強森林永續管理及提高森林碳保存」(REDD+) 之精神納入規範，強調聯合減緩和調適方法，及
非碳收益的重要性；後者更具體彰顯出自然解方的重要性，其在兼顧各種不同生態服務效益的
目的，讓森林固碳議題更符合自然解方的意涵。展望2050年淨零排放的目標，對於自然解方所
能提供的負碳潛力，各界賦予極大的期望；世界資源研究所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於2021年出版的報告指出[30、31]：自然解方透過減少毀林、改善農畜生產、改變飲食習慣、
減少食物浪費、復育森林及濕地、增加農田土壤碳匯及加強森林經營與混農林業等方式，至
2050年大約有18億噸CO2e/年之潛力 (如圖5所示)。

自然解方(NbS)於氣候減緩(Mitigation)之應用

圖5、應用自然解方至2050年減緩氣候變遷之潛力
資料來源： WRI

基於自然解方於減緩氣候變遷之效益，近年各
種不同形式的碳信用專案頻繁出現在自願碳交
易市場 (Voluntary Carbon Market, VCM)，其
中 農 業  (Agriculture) 、 林 業 及 土 地 利 用
(Forestry & Land use) 均屬自然解方於自願碳
交易市場的形式。

由於巴黎協定對於「非碳效益」的要求，在自
願碳交易市場中，價格不是唯一的重點；其他
像是在地經濟發展或生物多樣性保育等共伴效
益 (Co-Benefits) 也一樣受到重視。現今各界
已意識到運用自然解方包含了生物多樣性、人
民生計和氣候減緩及調適等效益，同時也將支
持永續發展目標的議程，讓自然解方的碳交易
漸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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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也出現以自然解方為主要交易標的的全球
碳 權 交 易 平 台 ， 例 如 新 加 坡 的 Climate
Impact X (CIX)，國內已有企業積極參與交
易。例如奇美實業於2022年4月加入CIX，並
購入總計1萬噸碳權，用來抵換內部同仁於
2021至2025年間的日常通勤與商務旅行產生
的碳排放；另如華邦電2022年9月也加入CIX
，並於11月完成首次碳信用交易，購入1萬噸
碳權。由上述可知，實施自然解方的碳信用計
畫已逐漸在國內獲得認同，並已有購買實績，
可做為國內推動碳權交易所的借鏡。

不過近年在推動自然解方專案於碳權交易過程
中，亦常出現誤用的情形，已成為大家關注的
焦點，2021年牛津大學自然解方倡議團隊特
別指出自然解方被誤用的現象如右所列[32]：

自然解方被濫用於漂綠 (Greenwashing)
自然解方可為實現淨零排放做出重要貢
獻，但前提是要與大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相結合 (例如通過減少燃燒化石燃料)
劣質的自然解方抵換專案 (Nature-based
Offsets) 可能對減緩氣候變化產生有限或
負面影響，並對生物多樣性產生不利影響
劣質的自然解方抵換可能會導致侵犯人權
化石燃料的開採通常會對社會和生態造成
破壞；使用自然解方抵換化石燃料的使用
會分散人們對解決這些對人類和環境有害
影響的注意力

 
因此企業若有需要應要確保購買的是高品質的
碳信用，避免購買有爭議的碳信用。

自然解方(NbS)與自然相關財務揭露(TNFD)的連結

國際上對於生物多樣性的保育主要透過《生物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加以推動，然而歷經近30餘年的發展，所面對的保育情形，卻是讓生物多樣性面臨更嚴
峻的挑戰。其中造成自然環境退化的驅動因子可分為直接與間接因子，直接因子包括：土地利
用改變、過度開發、氣候變遷、汙染、外來種及其他因素，另有4個間接因子，包括人口和社會
文化、經濟和技術、機構和治理、衝突和流行疾病，如下圖6所示[27]。

資料來源： IPBES

圖6、全球自然退化案例，強調生物多樣性的下降是由過去或現在、經由直接和間接的氣
候變遷驅動因素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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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各國努力進行生物多樣性保育，然而實際
成果亦如2020年《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總結報告[33]所言，
仍有許多值得努力的地方。因此，在去年底於
加拿大蒙特婁舉辦的第15屆聯合國生物多樣
性大會 (CBD COP15) 通過「昆明—蒙特婁全
球 生 物 多 樣 性 框 架  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GBF 」
[34]，提出4個框架及23項目標，其中目標15
提出：「採取法律、行政或政策措施鼓勵和扶
持企業，特別是確保大型跨國公司和金融機
構：(1) 定期監測、評估和透明地揭露其風
險、依賴性和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包括在其
營運、供應和價值鏈及投資組合中；(2) 向消
費者提供能促進永續消費模式所需的信息；
(3) 酌情報告遵守獲取和效益分享條例及措施
的情況；以逐步減少對生物多樣性的負面影
響，並增加積極的影響，減少企業和金融機構
面臨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風險，並促進採取行
動確保永續的生產模式」。

其中要求進行「定期監測、評估和透明地揭露
其風險、依賴性和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其
實就是希望企業與金融機構能夠參考氣候相關
財 務 揭 露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報告，進行自
然 相 關 財 務 揭 露  (Taskforce on Natur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NFD)。相關
國際組織正在積極籌畫TNFD報告架構，從
2022年發布第一版TNFD測試版至今，已公布
四 個 測 試 版 本 ， 預 計 在 今 年 9 月 公 布 正 式
TNFD版本。

TNFD是一項全球性的、以市場為導向的倡
議，其使命是為組織開發和提供風險管理和揭
露框架，以報告和應對不斷變化的自然相關風
險和機會，最終目標是支持全球金融流動的轉
變遠離對自然的負面後果，走向自然正成長
(Nature Positive) 的目標[35]。

投資者和金融機構：基於對自然相關風險
數據的清晰度和信心，支持更明智和穩健
的資本分配決策和積極的所有權策略。
分析師：實現高品質的即時分析，其中包
含與自然相關的風險，以支持對未來現金
流和公司估值的潛在影響。
企業：為更好的企業策略、治理和風險管
理決策提供資訊，並將與自然相關的風險
評估與氣候相關風險報告一起整合至市場
和監管機構的法定報告中。
監管機構：確保建議和指南符合現有的揭
露機制、標準和其他特定司法管轄區的監
管要求。
證券交易所：支持和鼓勵與自然相關風險
新的自願和強制上市要求，以及鼓勵自然
正成長的新上市股票發行機會。
會計師事務所：實現全面的公司保證，將
自然風險和機會考慮在內，並支持內部風
險職能。
環境、社會和治理 (ESG) 數據提供商、信
用評級機構和金融服務提供商：通過企業
管理與自然相關風險的一致且可靠的數據
和見解，協助投資者和財務決策者。

隨著對與自然相關的綜合風險管理和揭露框架
的需求不斷增長，TNFD 亦尋求為廣泛的市場
參與者提供相關建議和指導，部分如下所列：

TCFD與TNFD架構主要差異在於TNFD要求企
業 評 估 營 運 過 程 中 對 自 然 的 依 賴 性
(Dependency) 、 衝 擊 影 響  (Impact) 、 風 險
(Risk) 及機會 (Opportunity) 並擬訂因應策略
據以實施，以緩減對財務的影響；也因此提出
加入風險與機會的評估方法LEAP (Locate、
Evaluate、Assess、Prepare，LEAP)[35]。
LEAP分析的四個核心階段則包括：(1) 找到企
業與自然的交界處；(2) 評估企業的依賴性和
影響；(3) 評估企業的風險和機會；(4) 準備應
對與自然相關的風險和機會策略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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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國內推動自然解方之展望

實務上，LEAP分析應是基於自然解方的方法，依照LEAP步驟，定義出企業營運的社會挑戰，逐
一評估企業對自然的依賴性、衝擊影響、風險及機會，後再根據評估結果提出因應策略，並進
行後續的財務影響評估與揭露。由此可知，未來TNFD真正推行時，對於如何結合自然解方來進
行LEAP分析，將是TNFD與TCFD報告的最大差異，也是是否能夠完善TNFD報告的重要環節。

目前國內於自然解方應用至氣候變遷調適方
面，在2022年獲得重大進展，已研議納入新
的國家調適行動方案，將由各部會於2023至
2027年間積極推動。目前關注焦點應在於推
動過程是否能夠真正理解自然解方之意涵？如
何結合過去施政作為？如何有效納入社會參
與？如何評估自然解方的實施成效 (包括生態
服務、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用) 等？一個觀念與
技術的落實是需要時間醞釀，若流於表面及淺
碟化的實施，容易誤導自然解方的運用。因
此，呼籲各界在推動過程中，應先進行觀念培
訓、操作陪伴，尤其在於檢視各項推動工作是
否符合自然解方之原則，並用標準的準則與指
標來檢視執行過程與成效，讓自然解方能真正
有助於我國的調適行動工作。

至於自然解方於氣候變遷減緩方面的應用，目
前由於臺灣減量額度抵換機制尚無林業抵換專
案出現，更無其他類型的自然解方專案；因此
應開始積極輔導推動，尤其在自然解方如何應
對社會與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挑戰，更要注
重經濟可行的準則。以國內林業抵換專案推動
困難重重為例，追根究柢仍在於經濟可不可
行，若林地無其他收入，單靠碳權收益難以維
持專案執行，尤其在目前國際自願碳市場中，
自然解方的碳信用價格自2022年一路滑落，
目前每噸價格已低於2美金，在此價格下更難
確保自然解方專案的執行效果。

有感於國內各界對自然解方知識的需求日益
增加，對於自然解方在理論、案例分析、規
劃程序及操作實務等，都需要專業陪伴，方
能有效落實。國際氣候發展智庫自成立以來
除積極參與國際氣候交流引進國外氣候相關
新知、協助國內產官學研參與國際事，亦透
過 實 務 計 畫 做 中 學 培 育 年 輕 氣 候 人 才 。 去
(2022) 年 基 於 提 升 國 內 自 然 解 方 的 服 務 能
量，特別設立「自然解方服務中心」，結合
國內自然解方領域的專家，提供自然解方之
一站式服務，包括自然解方應用於氣候變遷
減緩、調適及TNFD相關的諮詢服務、教育訓
練、專案執行及管考和成果展現等，協助於
國內外露出展現執行成果，進而提升我國國
際能見度。

自然解方已成為減緩氣候變遷與調適的重要
解方，同時也是落實生物多樣性保育的重要
方法，尤其未來在TNFD實施之後，對於自然
解方的需求更是具體與全面。正因為自然解
方是跨領域、跨尺度及跨社會與經濟的綜合
學 門 ， 展 望 未 來 ， 面 對 自 然 解 方 的 需 求 大
增 ， 國 內 產 官 學 研 均 應 正 視 自 然 解 方 的 理
論 、 實 務 操 作 與 相 關 教 育 訓 練 ， 在 短 時 間
內，讓產業、政府、學校及研究單位緊密合
作，完善自然解方的對策，方能讓臺灣在自
然解方的實施下獲致豐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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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碳交易市場依交易標的可分為排放額度 (allowance) 及減量額度
(credit)，兩者即為一般通稱的「碳權」，然產生方式及代表意涵大不相同：
前者是強制性市場設置的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機制 (cap & trade) 下產生的，
如EU ETS；後者多指自願性市場下執行減量專案 (baseline & credit) 並受第
三方驗證過產生的，如Verra VCS，少數強制性市場如UN CDM 亦有交易減
量額度 CER。環保署署長日前說明我國短期將不會進行總量管制，爰未來成
立的碳權交易所將是以交易減量額度為主 (又稱碳信用 carbon credits)。參考
資料：https://rcec.sinica.edu.tw/publications/roads2netzero/index.html 。

註2：世界經濟論壇 (WEF) 將常見的「漂綠 Greenwashing」行為分為兩種主
要型式：其一是「選擇性的資訊揭露」，指企業在宣傳其產品具正面的環境
影響同時隱藏負面的資訊；其二是「象徵性的行動」，指企業僅著重於表面
上有益形象的作為，卻沒有採取實際解決問題的行動，例如宣示碳中和或延
遲減排行動。參考資料：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1/05/how-
spot-greenwashing/。

註3：「人類世 (Anthropocene)」是一尚未被認可的地質概念，用來描述在地
球歷史上人類活動開始對地球的氣候和生態系統產生重大影響的最晚近時
期，一般認為從18世紀末工業革命開始，參考資料：
https://education.nationalgeographic.org/resource/anthropocene/。

註4：此處僅列出8項準則，另提到的28項指標可參考連結
https://portals.iucn.org/library/sites/library/files/documents/2020-020-
En.pdf。

註5：1997年COP3通過的《京都議定書》所推動建立的三種跨國合作之市場
機制，合稱為「京都機制」 (Kyoto Mechanisms)，包括「共同執行」(Joint
Implementation, JI) 機制、「國際排放交易」(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ing,
IET) 機制，及「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得
用於補充工業化國家境內減量行動後有所不足之因應措施，以具彈性且可降
低成本的方式減碳。參考資料：https://learnenergy.tw/index.php?
inter=knowledge&caid=4&id=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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